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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實習合作機構平安： 

萬分感謝您指導與照顧我們的學生。 

本實習手冊是給實習機構參考，了解實習相關規定與課程規劃。

如果在實習過程中有任何疑問，或學生有表現不佳的情形，請

隨時與科上聯繫，讓學校老師一起介入輔導改善實習狀況。 

 

本實習課程分成兩梯次 

第一梯次:2-6 月 

第二梯次:8-12 月 

請協助督促同學繳交實習報告、實習周記、出勤紀錄（可用貴

司現有型式繳交），並請貴司寄送評分表回科上的實習委員會，

為了評核成績公平，評分表請勿由學生經手收送。 

 

實習期間，每位學生皆有老師會前去進行實習訪視。實習結束

後，請您協助填寫實習問卷，以供學校改善實習課程如果在實

習過程中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與科上聯繫 

 

 

再次感謝您對本科學生的指導 

亦祝您 平平安安，事事順心 

 

 

馬偕視光學科實習委員會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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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視光學科二專進修部在職專班校外實習辦法 

103年 12月 16日行政會議通過 

105年 08月 18日校實習輔導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10月 18日校實習輔導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12月 25日校實習輔導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06月 01日 校實習輔導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 

一、 教育部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4 日技術與職業教育法。 

二、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師生實務增能施要點」。 

三、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6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4071 號「驗光人員法」。 

四、 本校 105 年 1 月 19 日行政會議通過「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校外實習辦法」。 

五、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視光學科「修業實施規定」。 

第二條、  目的： 

為強化技職教育效能，使學生及早體驗職場生活與工作，養成正確之工作態度與職

場倫理，熟習職場環境之基礎實務操作，增加職場適應力與競爭力，節約產業職前

訓練成本，推升國家及產業整體技術水平與發展動能。 

第三條、 實習編組與任務： 

一、 視光學科(以下簡稱本科)實習委員： 

(一) 實習總召：由科主任擔任，負責本科實習課程擬定。 

(二) 實習執行教師：由科務會議遴 1-2 位專任教師，綜理本科全般實習

事宜。 

(三) 實習委員：本科所屬專任教師。 

二、 實習機構實習教師：由實習單位遴派符合資格之醫生或專技人員擔任實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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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老師，負責指導實習學生達成各項實習工作與評分。 

三、 學生實習事務委員：由實習學生之班導師遴派 2 員實習學生擔任，協助實

習執行教師推動各項實習事務。  

第四條、 實習機構： 

一、 驗光配鏡類：實習指導老師須為合法執登之驗光師，並有高度指導實習生之

意願者。 

二、 眼科疾病類：實習指導老師須為國內合格之眼科專科醫師，並有高度指導實

習生之意願者。 

三、 其它視光類：由科實習委員會審核通過，並經學校實習委員會核定之實習機

構。 

四、 實習機構資格與篩選標準： 

(一) 實習機構自評： 

１、 驗光配鏡類與眼疾病見習類機構：須填送實習機構申請表，檢

附相關資料以利查詢是否合法營業。 

２、 其它視光相關機構：須檢附「實習計畫書」，詳載實習生之培訓

目標與方式，由本科實習委員會議審查是否納入實習機構。 

(二) 實習機構篩選評估：科實習委員會將對自評資格符合標準之機構進行

實地訪查，並填寫「實習機構篩選評估表」，併其它視光類之「實習

計畫書」，經科務會議審查議決，確認錄取之實習機構。 

第五條、 實習學分與評分方式： 

一、 實習學分：本科進修部學生須完成「眼視光實習(一)9學分(18學時)」、「眼視光

實習(二)9學分(18學時)」等實習課程。每一課程須修滿 324學時，共計 648學

時。但 109學年度(含)以前入學者，其課程名為「校外實習」，總學分為 6 學分

(12 學時)，共計須修滿 216 學時。 

二、 實習評分方式：實習單位評分佔 60% (實習成績評量）、學校實習教師佔 40% 

(實習成績評量與實習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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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習時數不足或實習成績未達 60 分，則不授予實習學分。 

第六條、 本校實習指導教師校內校外訪視原則： 

依據本校實習教學計畫規定「實習指導教師應定期親赴各實習機構訪視輔導」，訪視

期間，得以公假為之。 

第七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得經由科務會議決議另訂施行細則補充。 

第八條、  本辦法經科務會議通過，陳校實習輔導委員會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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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視光學科學生實習時數認列暨請假規則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視光學科學生實習時數認列暨請假規則 

106年 10月 18日校實習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7年 12月 25日校實習輔導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 

1. 民國 105 年 05 月 19 日「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請

假規則」。 

2. 民國 105 年 06 月 06 日「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獎

懲規則」。 

3. 民國 105 年 12 月 21 日「勞動基準法」。 

4. 民國 105 年 05 月 18 日「性別工作平等法」。 

5. 民國 104 年 06 月 29 日「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 

第二條、  基本出勤時數 

每周實習五天，每天 8小時。工作期間實習機構得安排 30分鐘~1小時之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不列計實習時數。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以延長或彈性調整休息時間： 

一、 實習機構對外休息時間大於 1小時者。 

二、 因具有特殊之實習教學機會，需佔用平時之休息時間者。 

每周休假日不以星期六日為限，由實習機構與實習學生協調排定。唯若實習機構安

排有店休、休診等不對外營運之時間，實習學生應予配合。 

實習期間如遇國定假日，實習學生可要求排假。該日休假計入每月例休之中。 

第三條、  請假 

一、 公假： 

(一)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因學校指派參與校內外活動、政府明令之義務行

為 (如兵役體檢或抽籤)、參加國家考試或技術士能力檢定並全程參與

提出證明者，應給予公假。 

(二) 畢業班同學參加就業推薦面試給予公假乙次。 

(三)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誤點而造成遲到可提出誤點證明者，因事故延誤之時

間應給予公假。 

(四) 公假者時數照計，毋需另補時數。 

二、病假： 

(一) 實習學生因普通傷害、疾病或生理原因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請病假。 

(二) 病假 1日(含)以上者，須附就醫證明（或收據）。 

(三) 病假 3日(含)以上者，須附「診斷證明」。 

(四) 病假不計時數，實習學生應另行安排時間補足實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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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傷病假： 

(一) 實習學生因執行實習機構所派任務而致傷害者，其治療、休養期間，給

予公傷病假。 

(二) 公傷病假發生時，實習學生應盡速知會實習機構指導教師或實習機構，

並回報科上實習執行教師或導師，以利提供協助確維學生權益。於事後

盡速檢附相關證明核假。 

(三) 公傷病假時數照計，毋需另補時數。 

四、事假： 

(一) 實習期間如遇重大事故必須親自處理，事前持家長或監護人出具之證明，

或其它足以佐證非本人處理不可之證明，方得請事假。 

(二) 事假以「事先請假」為原則，不宜事後補請，以確維實習紀律與培養正

確之職場工作態度。 

(三) 若有特殊且緊急之事故臨時須請事假者，須於事後 1日內持有效之證明

文件完成請假手續。 

(四) 事假不得用於重補修、娛樂性質活動、或其它可事先以休假日排定之行

程。 

(五) 事假需經實習機構指導教師與實習執行教師共同認定符合請假條件始

得為之，必要時得由科實習委員會議議決之。 

(六) 事假之時數照計，毋需另補時數。 

五、特殊假： 

(一) 女性實習生每月得請生理假乙日，毋需出示證明。生理假比照普通病假，

時數不計。 

(二) 如遇傳染性疾病或其他特殊情況不宜前往實習者，應檢附相關證明，經

實習機構指導教師與實習執行教師共同認定後得予核假。該特殊假時數

照計，毋需另補時數。 

六、喪假: 

(一) 直系親屬、兄弟姐妹、配偶或三等親屬亡故，得持訃文或家長或監護人

之證明請假。(得依民間習俗分次請假)。  

(二) 父母、配偶喪亡者，得請喪假 7日。 

(三) 祖父母、子女、配偶之父母喪亡者，得請喪假 3日。 

(四) 直系及旁系血、姻親屬(三等親內)亡故者，得請喪假 1天。 

(五) 喪假時數照計，毋需另補時數。 

七、婚假: 

(一) 結婚者需檢附喜帖，給婚假 5天，以結婚日前後 1周內有效。 

(二) 婚假時數照計，毋需另補時數。 

八、分娩假與流產假: 

(一) 於分娩後，給分娩假 56 天(含例假日)，惟分娩假應 1 次請畢。請假

者需檢附嬰兒出生證明、醫師診斷證明書。 

(二) 懷孕滿 5 個月以上流產者，得請流產假 42 天。 

(三) 懷孕 3 個月以上未滿 5 個月流產者，得請流產假 2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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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懷孕未滿 3 個月流產者，得請流產假 14 天。 

(五) 流產假計算天數為連續日期（包含例假日），應 1次請畢。 

(六) 實習學生得知自身懷孕時，應儘速回報科上，以預擬安排後續期程。 

(七) 請領本假別者皆需檢附醫師診斷證明書。 

(八) 分娩假與流產假時數照計，毋需另補時數。 

九、 實習期間一切請假，應填具請假單（如附件一），經實習機構指導教師簽署後，

將請假單與相關證明送回科辦公室請假，經核准後始為完成請假手續；若請假

結果為不准核假，則會即刻通知實習單位不准假原因，並為同學安排補實習之

作業時間。 

十、因請假認列之時數超過實習各階段時數的 1/4者，應補實習至實際實習時數足

夠。如無法補足，則該實習課目不予計分，須重新實習。 

第四條、  天然災害停止上課 

若遇地震、颱風等天然災害時，則依照「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之說

明，學生實習地、實習之居住地、或依正常上班上課必經地區經政府公告停止上課

或實習機構停止營業時，應停止實習以確維學生安全。如該日原訂期程需實習，時

數仍予採計；如原訂期程為休假，亦不額外補假。 

第五條、  異常出勤 

遲到早退逾時 10分鐘以上者應另補時數。補時數以 30分鐘為一單位。 

累犯者（無論是否逾時 10分鐘），實習機構指導教師得向本科提出獎懲建議單（附

件二），由科上實習執行教師或導師依「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生獎懲規則」執行相應之懲處。 

無故曠職者，實習機構指導教師得向本科提出獎懲建議單，由科上實習執行教師或

導師依「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獎懲規則」執行相應之懲

處。 

第六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必要時得召開科實習委員會議決之。 

第七條、  本規則經科務會議通過，陳校實習輔導委員會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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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視光學科校外實習請假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實習單位 

    

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假別: 

共計：                天                    時 

事由  

申請人 

（簽名） 

 

 

實習機構 

指導教師 

（簽名） 

 

 

註 1: 申請人如有虛偽謊報、冒用他人名義簽署等情事，依學生獎懲規則第九條第六項 

「偽造、變造證明或塗改文書；冒用他人印章、名義；謊報學號，便利私圖者。」 

予以大過處分，絕不寬待。 

註 2: 如對實習期間請假規範有任何疑慮，請隨時與科上聯繫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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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視光學科校外實習獎懲建議單 

實習機構指導教師（簽名） 實習單位 

  

班級： 學號： 姓名：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事由  

實習機構 

建議處置 
 

實習執行教師意見 實習執行教師 

  

導師意見 導師 

  

科主任決行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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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視光科個別實習教學計畫 

驗光配鏡類機構 
 

實 習 學 科  實習課程內涵與具體規劃 訓練時程 

眼視光實習

(一)  

共 320 小時 

他覺式驗光儀器操作 

(視網膜鏡檢影或電腦 驗光、角膜弧度儀等)  

自覺式驗光儀器操作 

(綜合驗光機、試片組 操作等) 

120 小時 

眼鏡配鏡實務 

(鏡片驗度儀、鏡片裁形裝配實作、配鏡諮詢、

鏡架調整)  

隱形眼鏡配鏡實務 

(裂隙燈儀器) 

120 小時 

衛教能力、視覺功能評估、低視力輔具之教導使

用、案例討論 
40 小時 

儀器及商品整理維護、認知各項商品知識 

(隱形眼鏡、鏡片、鏡架材質種類) 
40 小時 

 

註: 各實習機構得依實習學生之實際進度與能力予以調整實習課程之順序與周次分配，唯確保
學生受教權益，仍應以完成全部實習課程目標與符合最低授課周次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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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疾病類機構 
 

實 習 學 科 實習課程內涵與具體規劃 訓練時程 

眼視光實習

(二) 

共 320 小時 

一般檢查項目(例如：視力、眼壓、驗光等) 特

殊檢查項目(例如：視野、眼底照相、OCT、 角

膜地形圖等)  

其他設備認識與操作 

120小時 

眼疾病認識 

眼疾病照護與衛教 

案例討論 

120小時 

眼科門診見習 80小時 

 
註: 各實習機構得依實習學生之實際進度與能力予以調整實習課程之順序與周次分配，唯確保
學生受教權益，仍應以完成全部實習課程目標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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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實習簽到記錄表（範例） 

馬偕視光學科校外實習實習學生簽到記錄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實習期間：       月      日  至        月        日 

實習日期 簽到時間 簽退時間 當日時數 累計時數 
實習機構 

指導老師 
備註 

12 月 30 日 11：00 20：00 8 8 證明你有出席

的指導人員 

填寫範例 

12 月 31 日 ： ： 0 8 休假請空格 

月  日 ： ：      

月  日 ： ：      

月  日 ： ：      

月  日 ： ：      

月  日 ： ：      

月  日 ： ：      

月  日 ： ：      

月  日 ： ：      

月  日 ： ：      

月  日 ： ：      

月  日 ： ：      

月  日 ： ：      

月  日 ： ：      

月  日 ： ：      

月  日 ： ：     

月  日 ： ：     

月  日 ： ：      

月  日 ： ：     

1. 本科實習課程為學習訓練型，每日訓練時數為 8 小時，每週訓練時數為 40 小時。 

2. 若實習機構有設立自己的出勤紀錄，得以其替代本表，無須重複填寫。 

3. 每階段需累計完成 216 小時，始為完成實習課程。 

實習機構：               機構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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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實習工作週記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視光學科實習工作週記  

日期 學習內容 
機構指導老師

簽章 

   

   

   

   

   

1. 以上學習內容須和專業相關，如：驗光配鏡、眼鏡製作、隱形眼鏡、銷售技巧。 

2. 週記應每週填寫並送交實習機構指導老師簽章。 
3. 週記應於實習完成時與實習報告一併交給科上實習輔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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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實習報告書寫注意事項』 

一、報告內容: 

實習報告不以制式格式為限，也歡迎用其它形式展現，只要能讓人看出實習期

間您的學習成果即可。可以拍影片、製作簡報 ppt 等等均可，學校指導教師將

判斷其用心與學習程度自由心證評分。 

二、如以書面報告呈現，格式要求如下： 

1. 報告字數需超過 1000字以上。 

2. 頁面規格：A4。   

3. 邊界：均 2cm 或 Word 版面 中等 之設定。 

4. 內文格式： 

(1) 由左至右、以橫式書寫 

(2) 中文部份的字體均用「標楷體」，英文或數字部份均用「Times New Roman」；

皆使用黑色字體，行距為單行間距；每段首行均空二格。 

5. 本文部份：字體大小為14號字。 

三、繳交注意事項： 
1. 報告務必於時限內上傳學校電子教學系統。 

2. 報告逾期者，請自行與實習負責教師聯繫補交；未聯繫者，視為無繳交意願，

以零分計算。 

3. 每階段實習完成需繳交作業如下： 

a、 實習週記（寄回） 

b、 實習時數紀錄（寄回） 

c、 實習評分表（由機構寄回，請務必提醒指導老師） 

d、 實習報告（線上系統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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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校外實習報告(範例) 
一、 本階段實習心得 

(填寫本階段實習心得) 

 

 

 

二、 個案報告 

1. 個案主訴 

藍字為填寫說明，撰寫報告書時請自行刪除。未刪除者每組說明扣五分。 

本節請描述個案一開始進來反應的問題，狀況，以及＂個案＂所懷疑的可能，先不要夾雜

自己的判斷。 

46 歲客人的王小明，一個月前來配一付老花眼鏡，在這之前沒有戴過眼鏡，戴上眼鏡

之後近距離工作非常清晰，但會頭暈、眼睛脹脹的、看報紙周邊影像會稍微扭曲特別是在

頭部轉動的時候影像晃動更大，戴著眼就走路時地上會浮浮的，戴不到三分鐘就頭暈難耐

無法適應，休息幾日在有再戴著適應看看，但不適情況仍未改善。 

 

2. 實施檢驗項目與檢驗結果 

本節請描述為此個案進行的檢查項目，若有配合主訴項目所特別設置的測驗，請說明之。 

原近用處方： 

OD:+0.25-0.75x176  VA:0.9 

OS:+0.50-0.50x180  VA:1.0   OUVA:1.0 

ADD:+1.25  

Near VA OU:1.0 

PD:54mm 

 

本次驗光檢查結果： 

OD:+0.50-0.75x178 VA:0.9 

OS:+0.50-0.75x003 VA:1.0 

ADD:+1.25 

Near VA OU:1.0 

PD:60mm 

 

NPCcc：7cm/10cm 

懷疑客人是否因聚合能力不足造成頭暈因此測 NPC 

 

Amp(push up)OD: 3.50 D  OS: 3.5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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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客人的調節能力，下近用處方可以作為參考。 

 

3. 個案狀況之學理分析 

本節請依檢驗數據呈現，試著就你曾經學過的知識，來分析為什麼個案會有這一類的主訴，

並且如何可能可以解決它的問題。 

  

 原以為近用加入度數過高，因為客人過去不曾配過老花眼鏡，使得客人戴老花眼鏡不容

易適應，但我試著降低加入度讓客人試戴但客人反應清晰度不佳而且頭暈的症狀沒有改善，

故排除加入度造成客人不舒服原因。 

  

 根據以上檢查結果，我認為造成客人頭暈的原因有以下幾項。 

(1) 眼鏡光學中心距離(DBOC)和客人瞳孔距離相差 6mm，會造成基底朝內的稜鏡效應。但以這

位客人度數雙眼偏移 6mm 右眼偏移 0.45Δ右眼偏移 0.525Δ，雙眼偏移 0.975Δ，這樣些

微的稜鏡量還不至於造成客人的不適，因此排除客人 PD和眼鏡 DBOC不吻合的原因。 

(2) 客人眼球的調節能力較不足，依照 Hofstetter 公式的最小調節幅度期望值 15-0.25(Age)，客

人雖然調節力在期望值的下限(3.50 D)，但尚有 3.50 D 的調節力、再加上+1.25 D 的近用加入

度，若客人近用距離為 40cm 需要的調節力為 2.50 D，也足夠讓客人近距離使用。因此排除

調節力不足的原因。 

(3) 近點聚合(NPC) 7cm/10cm，雖然低於期望值的 5cm/7cm，但 7cm/10cm 但應該不致於導致客

人不舒服。 

 

4. 個案之心裡分析 

本節不一定要填寫，某些個案可能並非學理推論，而是屬於心裡層面，受到謠言或是看到

網路文章導致有所懷疑等等，這類個案的處置可能無法以學理分析，請填寫此節。 

跟客人互動的過程中他有提到聽朋友說老花眼鏡會越戴越深，因此客人認為他戴上眼

鏡之後眼睛受到鏡片的刺激才導致不舒服。我向他解釋，老花度數是隨著年紀增加而不是

因為配戴老花眼鏡才增加，並向他解釋這之間的成因，客人後來有漸漸接受我的說法。因

此我認為客人配戴不適有部分原因是心理因素。 

 

5. 處置方式 

針對這個個案你是怎麼處理的？當下處置的效果反應如何？ 

聽到客人的主述後，我的第一個處理方式是幫客人做鏡框調整，減少頂點距離降低客

人的晃動感，耳勾稍微放鬆減少壓迫感。此外，還向客人衛教，說明老花眼鏡主要提供看

近距離所使用，並不能戴著老花眼鏡走路或從事其他遠距離視力時使用，使用老花眼鏡時

轉動頭部的動作不要太大，不然容易造成更明顯的晃動感，再向他說明老花眼的成因以及

進展過程，請他不要聽信謠言。 

接著我請客人休息幾分鐘後，讓他戴上調整過後的眼鏡，並且請他用正確的方式使用

老花眼鏡，讓他戴著老花使用手機約 10 分鐘，客人表示不舒服的感覺似乎有改善，我請客

人回去試試看，有問題再回來幫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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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處置結果後續追蹤 

若此個案有進行後續追蹤，則追蹤後個案的反應如何？問題有無徹底解決？ 

 

後續客人有回來店裡調整清洗眼鏡、客人表示戴眼鏡看手機大約一個時左右會開始疲

勞流眼淚，其他情況下戴眼鏡沒有不舒服的狀況。於是我告知客人長時間看近距離會使眼

睛疲勞這樣的狀況會因人而異，我請客人看手機半小時就要休息，才不會讓眼睛有太大負

擔。 

 

7. 本案帶來的學習心得 

不同於第一項，本節請填寫針對此個案所帶來的學習心得 

 

 這次的案例讓我了解事先衛教的重要性，其實一開始經理就有跟我們教育這個觀念，不管

要向客人推薦什麼功能的產品，一定要先跟客人說明這個產品的特性，以免造成誤會，如：藍

光鏡片要先向客人解釋會有些微黃底色；變色鏡片的顏色沒辦法像太陽眼鏡一樣深…等等，這

次案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若在幫客人配鏡的當下有特別強調老花眼鏡只能看近距離還有戴

上眼鏡後頭部移動幅度不要太大，若有做到這些說明可能就不會有客人的抱怨，也許我們都會

認為這是大家都應該知道的基本觀念，但是其實並不是每個客人都知道這些事情，更何況這位

客人從來沒有戴過眼鏡。因此未來不管面什麼樣的客人，事先的說明衛教一定是不可或缺的。 

 

三、參考資料與文獻  

基礎驗光眼查程序。王益朗、何明裕ȟςπρ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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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實習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成績評分表 

班別：__________________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指導教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習日期：自民國____年___月___日至 民國____年___月___日止，合計實習________(小時) 

項目 評    分    方    式 配比 實習評分 

一 

工作態度：上下班是否準時、實習督導交付的工作是否能盡

職、是否有效安排及利用時間、服裝是否遵照規定、工作環境

的維護及儀器使用的保養。 

10% 

 

二 
學習態度：面對實習督導或實習單位人員的指導是否態度謙

恭、是否能主動提出疑問以求得實務經驗。 
10% 

 

三 

溝通技巧：與客戶、實習督導及專業人員做有效的溝通及建立

良好的人際關係、對客戶解析專業領域時是否流暢、詳盡、易

懂。 

10% 

 

四 
分析問題及設定學習目標：可否針對客戶特殊個案找出問題的

根本原因並尋求出解決方法、訂定明確的學習計畫。 
10% 

 

五 專業特質：遵守專業道德規範與倫理、具備專業形象與行為。 20% 
 

六 

專業性：是否能夠熟悉專業內容，包含驗光、配鏡及磨片、隱

形眼鏡，是否能夠靈活運用儀器，以達到檢查與處置的精確與

妥適。 

20% 

 

七 

 

作業表現：包括特殊病例報告的表現、主動並適時、適當的服

務客戶等。 
10% 

 

八 

 

其他表現評分：學生的出席狀況、對於實習督導所排定的專業

課程是否配合及力求表現、對實習單位是否有特殊優良貢獻

等。 

10% 

 

實習總成績 
  

實習督導評語 

 

實習指導教師

(或機構負責

人)簽章 

 實習單位店章 

 



20 

 

 

捌、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視光學科實習生 

「校外糾紛申訴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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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視光學科五專部「校外實習糾紛申訴申請單」 

申訴人 

(基本資料) 

姓名: 

連絡電話: 

申訴原因 

(詳細說明) 

實習單位：  

實習單位指導人員：                                                  

實習生： 

問題點及發生時間：  

 

 

 

糾紛原因描述： 

（請盡量詳細說明並檢附相關證明。例如：實習班表等） 

 

 

 

 

 

 

受理日期：                            受理人：                   

實習生導師：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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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實習生不適應之處理流程圖 

 

視光學科實習生不適應之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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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視光學科五專部「校外實習輔導紀錄單」 

實習機構    受輔導實習生  

輔導實施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輔導實施地點  
  

實施輔導項目  

1. □實習生之出勤紀律 

2. □實習生之實習態度與方式 

3. □實習生之專業技能與學習情形  

4. □實習生與同事及主管之互動情況  

5. □實習生與客戶之互動情況 

6. □實習生之生活習慣 

7. □其他事項 (請說明)                                                       

輔導狀況摘要 

 

建議實習生科(系)

實習委員會事項 

 

實習學生 
 實習機構 

指導老師 

 

學校後續追蹤 

(本欄由學校填寫) 

 

學校實習指導老師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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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實習地點（單位）異動申請 

實習單位於徵得學生（未成年時，須包含法定代理人）同意的情況下，得提

交「視光學科實習地點異動申請表」提出申請。學生的一切權益均由原實習簽約

機構負責，不因實習地點異動而解除責任。 

實習學生原則上不得申請實習單位異動。如有非異動不可的理由，由學校實

習指導老師或導師介入輔導，了解其原因後，提請實習輔導委員會審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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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光學科實習地點異動申請表 (實習單位填寫) 

   

申 請 人(親簽)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聯絡電話  

實習生姓名  班級  

實習生學號  聯絡電話  

原實習地址 
 

異動後實習地址 
 

異 動 原 因 

 

備 註 

實習委員會提醒：同體系實習機構間可申請實習地點異動，但實習學生之實習課程、安全維

護、權益保障等原簽約機構依然負有責任。實習地點異動後，如涉及法律責任情事，依然以

原簽約單位為責任對象。 

實習學生導師 實習指導老師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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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光學科學生實習地點異動家長確認書 

貴子弟      ，學號      ，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視光學科學

生。原於專業實習機構：         實習。因        之故，同意

讓貴子弟異動實習單位至下列本科認可之專業實習機構，繼續未完成之實習時

數。 

異動後機構資訊 

機構名稱：  

地    址：  

電    話： 

實習單位預計轉調日期：   年   月   日 

 

簽署人同意上述實習異動，並會配合督促子弟遵守學校及實習機構各項規定，並

注意子弟往返工作地點之交通安全。 

【簽署人】 

                學    生：                        (簽章) 

                學生家長：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